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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市西湖区人民调解委员会遗失
“杭州市西湖区道路交通事故人民调解
委员会”公章一枚，声明作废。

景宁鑫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遗失
浙江省丽水市景宁畲族自治县工商行政
管理局 2012 年 12 月 24 日核发证号：
331127000011027 的营业执照正、副本，
声明作废。

宾利电梯（中国）有限公司于2017年
7月30日遗失公章一枚，特此声明。

遗
失
声
明

景宁鑫隆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
（注册号331127000011027）经公司股
东决议解散本公司，请债权人自见报
之日起四十五日内向浙江玉海律师
事务所办理债权登记，地址瑞安市安
阳 路 398 号 三 楼 ，联 系 电 话 ：
13706643627。

公告

王立忠、程生伟：
根据吴高奎与吴超于

2017 年 7 月 31 日签订的
《债权转让协议》，你们尚
欠吴高奎的借款本金人民
币100万元及其相应利息
等相关权利已转让给吴超
享有，请你们速向吴超偿
付 （ 联 系 电 话 ：
15267350166）。

特此通知。
通知人：吴高奎、吴超

2017年8月3日

债权转让通知书福彩3D 第2017206期

浙江销售2484060元，返奖额992493元。本信息若有
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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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池累计14.9117万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7年8月1日

奖级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中奖条件

中5连4（常规）
5个号全中（常规）
中任意4个号（常规）

中奖注数

0
340
7585

奖金

0元
363元/注
10元/注

福彩双色球
第2017089期
全国销量:314842050元 浙江销量：24803342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6注二等奖（温州10注，金华5注，义乌
1注）。奖池累计7.5048亿元滚入下期。本信息若
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7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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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亲公告

现公告查找以上弃婴的亲生父母，自公告之日起60天内，请
弃婴的亲生父母或其他监护人持有关证明材料到市社会福利院
认领，逾期未认领的我局将视为查找不到亲生父母的弃婴处
理。 建德市民政局

2017年8月3日

某女童，2016
年 11 月 28 日 出
生，2016 年 11 月
30 日晚 22 时多，
发现被遗弃在建
德市新安江街道
黄 泥 墩 村 5 号 。

该弃儿随身附出生年月纸条。

某女童，2015年12
月 10 日出生，2015 年
12月12日早晨7时多，
发现被遗弃在建德市
新安江江滨公园。该
弃儿随身附出生年月
纸条，现公告查找以上

弃婴的亲生父母。

法院公告
2017年8月3日 登公告又有新招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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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

审核通过的公告，刊登日期、版面位置都能一目

了然哦，赶紧动手试试吧！

（2017）浙0106民初4638号
陈金生：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黄龙支行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
你方归还贷款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
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
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54号

单彬：本院受理原告鲲鹏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诉被
告浙江瑞朗控股有限公司、张弦、徐波与你装饰装修合
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
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
午9时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14号

方耀林：本院对夏靖诉方耀林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1414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293号

杭州汉特力健身管理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陈昊栋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杭州
汉特力健身管理有限公司退还健身卡费并支付利息
及赔偿金。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
内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
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
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5号

李彩云：本院对夏靖诉李彩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1405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2041号

李红霞：本院受理任群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浙0106民初204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
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566号

马军明：本院受理原告徐建明、楼玲娣诉你方及
陈莉娟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民事
裁定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执法执纪监督卡、
诉讼执行风险须知、告知书。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并定于举证
期满后的第3日14:3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至其后的
第1个工作日）在本院2328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549号

钱忠信：本院受理原告叶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原告诉请要求钱忠信归还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
逾期利息。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
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
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定
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7号

童武兰：本院对夏靖诉童武兰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140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10号

王琪君：本院对夏靖诉王琪君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141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966号

王星其：本院受理原告杭州利兹物业管理有限公
司诉你方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诉请要求你方
支付物业费、公共能耗费、水费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
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
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
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538号

徐笑：本院对张银平诉徐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初
1153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1408号

严鑫：本院对夏靖诉严鑫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1408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988号

永康市众维智能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
州瑞丘信息工程有限公司诉你方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原告诉请要求你方支付货款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
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等。自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
后第3日上午9:10（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736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
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808、1812号

袁承页：本院受理袁福娣诉你及郑兰金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7）
浙 0106 民初 1808、1812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667号

张杰：本院受理原告刘晓梅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裁定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
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
10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262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3508号

张长浩：本院受理原告吴云娣诉你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张长浩归还借款本金50000元，支
付利息18000元。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
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
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
30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4时30分（遇法
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泗法庭中法庭（1）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
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6民初1539号

周志峰、吴君：本院受理原告杭州汇隆担保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
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交答辩状和举证
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
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
在本院2536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
的相关不利后果由你方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37号

施招财：本院对原告浙江省第一水电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初737号民事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裁判文书，逾
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2209号

李健：本院对原告周飞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民
初220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891号

郑飞：本院对原告毛新祥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7）浙0108
民初891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裁判文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77号

陈沈焰：本院对原告毛方方与被告陈沈焰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7）浙 0108 民初 77 号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
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则视为
送达。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5911号

俞焕君：本院对原告李红亚与被告俞焕君离婚
后财产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16）浙 0108 民初 5911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73号

庞英浩：本院受理原告何颖诉被告庞英浩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
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9日10时00分
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291号

叶晟：本院受理原告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
滨江小微企业专营支行诉被告叶晟信用卡纠纷一案，
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
2017年11月8日14时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331号

赵伟锋：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赵伟锋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
8日14时45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446号

淄博宝泽陶瓷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聚光科
技（杭州）股份有限公司诉被告淄博宝泽陶瓷有限公
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
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8日15时
30分在本院第九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589号

叶珊珊：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振泰担保有限公司诉
被告叶珊珊追偿权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9日下午16：00
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
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7）浙0108民初3611号

林绍飞：本院受理原告浙江锐拓非融资性担保有
限公司诉被告林绍飞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
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11月
9日15时3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
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

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7年7月21日依法转让给浙江般
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
日起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相关义务。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
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
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注：
1. 上表本息余额截至2015年12月31日.
2. 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

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 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 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20
特此公告。

浙江般若理财服务中心有限公司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3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荣盛针纺
织服装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22000000.00

欠息

294716.99

代垫费用

83671.00

债权合计

22378387.99

担保措施

1、绍兴市荣盛针纺织服装有限公司以位于绍兴袍江荷湖路4号的工业房地产为借款提供抵押担保，其中土地使用权面积为15201平方米，
房产建筑面积为21377.39平方米。房产证号为绍房权证袍江字第06183号、第06184号、第06185号、第06186号、第06187号；土地使用权证
号为绍市国用（2007）第8462号平方米，最高抵押金额3798.47万元。2、连带责任保证人：顾文荣、杨绍英，最高额保证金额为6000万元。

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应晓红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

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2017年6月19日依法转让给应晓
红，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应
晓红履行相关义务。应晓红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应
晓红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标的债权清单》 基准日：2016年8月31日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仅列示截至2016年8月31日24：00时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应晓红的利
息、罚息、违约金及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
算。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
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
或主管部门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4、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特此公告。
联系电话：13858956939、0571-87837983

应晓红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7年8月3日

序号

1

债务人名称

浙江圣和工艺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24492386.84

欠息

253083.5

担保人情况

抵押人：浙江圣和工艺品有限公司；保证人：浙江圣鸿实业有限公司、胡启青、唐冠华


